


九、其他事项：

本项目公告期限为 1 个工作日，各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认为该中标/

成交结果和采购过程等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，可以自本公告期限届满之日

（本公告发布之日后第 2 个工作日）起 7 个工作日内，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或受

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。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

满意或者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，可以在答复期满

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。

十、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、质疑、投诉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

1.采购人：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周颖妤 0575-85176049

2.采购代理机构：欧邦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陈洁 13957525092

3.监督部门：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 韩雪莲 0575-851572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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